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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山王镇2023年午季秸秆禁烧和综合

利用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各单位、部门：

《山王镇2023年午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方案》已经镇党委、镇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2023年5月19日

山王镇2023年午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
工  作  方  案
为切实做好我镇2023年午季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，有效防治大气污染，维护人民群众环境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，促进秸秆资源的合理利用，根据市、区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镇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工作原则
按照“政府主导、属地管理，政策引导、多方参与，源头防控、标本兼治，疏堵结合、综合治理”的工作要求，突出重点、因地制宜，强化组织领导，完善政策措施，建立责任机制，大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，控制秸秆露天焚烧，努力构建农作物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长效机制。
二、工作任务
禁烧时段
禁止露天焚烧秸秆、落叶、荒草、垃圾等时间为全年全时段。重点时段为：午季期间（即日起至2023年8月31日24时）。
重点区域
在全镇范围内开展禁烧工作，重点区域为：（1）各村（社区）农作物田块。（2）城郊周围3公里范围内。（3）省道、乡道及各村生产路等重要道路两侧1公里范围内。（4）文物保护区、油库、风景区、林地和重要通信、电力设施等周围1公里范围内。

目标任务
实现全时段全区域秸秆禁烧，大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。在禁烧时段，镇属各单位要做到：组织动员一切力量，严防死守，死看硬守，做到每块田地有人看，有人查，有领导管，确保实现“不燃一把火、不冒一处烟、不黑一片土、不烧一棵树”的零火点目标。
三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多措并举实现综合利用
加大对秸秆综合利用支持力度，加强秸秆利用技术推广应用，推广腐熟还田、生产饲料、养殖食用菌等秸秆综合利用技术。各责任单位要安排专人监督农作物收割过程中机收留茬高度，鼓励粉碎还田。条件成熟时建立必要的秸秆储存、加工处理基地。集中人力、物力帮助群众做好秸秆收集、贮存和运输工作，从源头控制和减少秸秆焚烧现象的发生。
（二）加强巡查监管 保证工作落实
各单位要持续保持严防死守的高压态势，实行全天候驻守、巡查和值班制度，组建应急小分队、设置监控点、组织流动哨、包保到户等方式，加强日常巡查和现场检查。包田责任人要保证在田间驻守，保持通信畅通，一旦发现火情要及时扑灭、及时查处。禁烧重点时段要 24小时值班，保证禁烧工作24小时有人管，遇到紧急情况及时处理并上报镇政府。
镇政府成立两个督查组，分组分片对各单位落实、开展禁烧工作情况进行督查，并根据督查出的问题给予相关单位、责任人党纪、政纪处理，对督查时发现的违法行为，交由司法机关进行依法查处。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
强化组织领导，成立以山王镇党委书记、镇长为第一责任人，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“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工作领导小组”，村、社区同时成立相对应领导小组，建立镇、村、组三级秸秆禁烧工作网格化管理模式，要将禁烧工作目标任务层层分解落实，明确任务、责任到人，按照镇领导包村、村干部包组，村民小组长具体包到户的管理模式，切实做到“空间覆盖无空白，责任落实无盲区，监督管理无缝隙”。
（二）加强舆论宣传
各单位要充分利用广播、横幅、标语、宣传栏、党员、村民代表大会以及进校园等多种宣传形式，广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及处罚规定，秸秆利用知识和有关政策，做到家喻户晓，人人皆知。引导农民把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变成自觉行动，广泛发动群众举报焚烧行为。
（三）加大处罚力度
对露天焚烧秸秆、落叶、荒草、垃圾等产生烟尘污染的行为，应立即制止，责令当事人停止焚烧行为并接受处罚；对阻碍执行公务的，交由公安机关依照相关法规进行处罚；构成犯罪的，交由司法机关依法严肃追究其刑事责任。
（四）严格考核奖惩
实行履责保证金制度。各村交纳5000元秸秆禁烧工作保证金，对午季实现零火点目标的单位全额退还保证金，并奖励5000元（其中村自筹2000元，奖励资金可以用于村两委包保人员奖励）；镇党政领导包村人员每人缴纳履责保证金2000元，所包村午季实现零火点目标的全额退还保证金，并奖励2000元。镇政府将组织采取定期检查、随机抽查等多种检查方式，对发现的着火点（含焚烧黑斑）及时查处，并进行考核清算。被卫星监测省巡查通报火点所缴押金全部扣完、不再奖励。被市巡查通报火点扣村2500元、镇包村领导1000元。被区巡查通报火点扣村1000元、包村领导扣400元。被镇巡查通报火点扣村500元、镇包村领导200元。
加强行政问责。对禁烧工作不力的，给予在全镇范围内通报批评。对因禁烧工作组织不力、监管不严、处置不当、失职渎职并造成大面积焚烧现象的单位和相关责任人，由镇纪委严肃追究其责任。对造成重大污染事故、重大财产损失或人员伤亡的，对相关责任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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